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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概 况

（一）区位情况

1、农安县区域

农安县位于吉林省中部，隶属于长春市，县城距长春市 60公里。地理位置

在东经 124º32'—125º45'、北纬 43º54'—44º56'。东接德惠市，西邻长岭县，南与

长春市郊区接壤，北与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为邻，东北与扶余县隔江相望。

县境南北长 115公里，东西宽 98公里，总面积 5415平方公里。

长（春）白（城）铁路、图（们）乌（兰浩特）公路（G302国道）由南到

北纵贯全县。县域内共有国家公路 8条，乡级公路 18条，已构成城乡交通运输

网。

2、哈拉海镇区位

哈拉海镇隶属于吉林省农安县，位于吉林省中部，位于农安县城北 30公里

处，距省会长春市 90公里，北与松原市接壤。长白铁路、珲乌公路穿境而过，

是农安县北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和商品集散地；全镇幅员面积 435平方公里，

其中耕地面积 21000公顷，草原面积 1900公顷，林地面积 9000公顷，森林覆盖

率 13.1%。

（二）项目概况

《农安县哈拉海镇总体规划（2013-2030）修改报告》的修改内容主要依据

《农安县哈拉海镇总体规划（2013-2030）》实施评估报告中所提出的针对现阶

段不符合哈拉海镇区实际需求的集中供热问题展开论述；《农安县哈拉海镇总体

规划（2013-2030）》实施评估报告中提出：为了适应哈拉海镇自身发展实际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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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以及顺应未来新形势和新要求，针对现行总体规划的修改提出以下建议内容：

（1）关注多规融合新动向，尊重镇区发展规律，根据实际发展需求及实施

情况，对部分建设用地的调减、调增以及位置调整。

（2）在保持镇区“一核、两区、三组团”的城镇空间组织体系的基础上，

根据镇区市政基础设施的外部变化以及自身发展条件的需求，本次实施评估报告

建议对区域内的市政供热规划建设用地布局进行合理修改，符合哈拉海镇的实际

建设要求。

1）建设用地布局调整地块 1：按实际周边居民供热需求，继续保留位于哈拉

海路与东一街交汇，东一街西侧原址供热锅炉房，继续为周边居民提供供热服务，

建议现行总体规划将做出相应修改；沿用原用地性质，调整现行总体规划地块功

能由二类居住用地变更为公用工程用地；调整地块面积：681.90㎡，并增加 15m

宽度防护绿地。

2）建设用地布局调整地块 2：哈拉海镇区近年来商品房住宅面积在逐年增加，

为了满足现阶段镇区供热的长远需求，秉承着节约的原则，建议在镇区内重新选

址新建一处集中供热锅炉房；并取消现行总体规划所规划的位于镇区北部工业区

和北环路、滨河一路交汇处的公用工程用地；本实施评估建议将 G302国道与纬

六东路交汇，纬六东路南侧商住混合用地变更为公用工程用地；调整地块面积：

3663.24㎡。

事实上，总体规划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，从最初静态的形态规划发展到今天

动态的过程规划，总体规划已经从对乡镇发展的终极蓝图的描绘，发展到一种从

决策到实施的连续统一体。为了使乡镇土地和空间资源合理配置，更有利于乡镇

建设和发展，有效的按乡镇规划实施，力求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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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，做到合理用地、科学用地、节约用地、保证用地；根据哈拉海镇镇区建设、

经济发展和实际需求的具体情况，在不违反镇区总体规划用地布局基本原则的前

提下，对哈拉海镇区 2个地块进行用地性质调整：其中地块 1位于哈拉海路与东

一街交汇，东一街西侧，地块 2位于 G302国道与纬六东路交汇，纬六东路南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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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现行总体规划情况

《农安县哈拉海镇总体规划（2013-2030）》（以下简称现行总体规划）于

2012年 10月获得吉林省农安县人民政府批准。

《农安县哈拉海镇总体规划（2013-2030）》批准实施至今已有 7年。近年

来，农安县哈拉海镇的社会经济取得了极大的发展，镇区面貌日新月异，城镇化

水平提高，住宅小区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逐年增加。特别是在市政基础设施供热

方面，未按现行总体规划进行重新选址另行建设，依然使用现有供热锅炉房及供

热管线。

因此，现行由吉林省中天建筑规划设计研究有限公司编制的《农安县哈拉海

镇总体规划（2013-2030）》中供热工程规划的布局及设想与哈拉海镇区实际情

况具有较大差距，本修改报告将针对以上问题进行修改、完善和补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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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现状情况

（一）调整地块 1 现状情况

地块 1位于哈拉海路与东一街交汇，东一街西侧；现状为公用工程用地，周

边为一类住宅用地，其供热能力为每小时 6蒸吨，供热面积为 5.6万㎡。

地块 1现状用地性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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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块 1影像图

（二）调整地块 2 现状情况

位于 G302国道与纬六东路交汇，纬六东路南侧；现状为一类居住用地。

地块 2现状用地性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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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块 2影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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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论证调整依据及要求

（一）论证依据

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（1999年）

2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（2019年修订）；

3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（2014年修订）

4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条例》（2014年修订）

5、《吉林省城乡规划条例》（2011）；

6、《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》；

7、《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》；

8、《产业用地政策实施工作指引》（2019年版）；

9、《关于印发吉林省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吉郑

办发 【2015】59号）；

10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件关于印发《城市总体规划实施评估办法（试行）

的通知》（建规【2009】59 号）；

11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【2013】37号；

12、《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情况考核办法（试行）实施细则》（2014）；

13、《农安县土地利用规划》（2006-2020）；

14、《农安县哈拉海镇总体规划（2013-2030）》；

15、《农安县哈拉海镇总体规划（2013-2030）》实施评估报告；

16、《农安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》。

17、国家、省、市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及技术规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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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修改要求

1、地块一修改要求

按实际周边居民供热需求，继续保留位于哈拉海路与东一街交汇，东一街西

侧原址供热锅炉房，继续为周边居民提供供热服务，建议现行总体规划将做出相

应修改；沿用原用地性质，调整现行总体规划地块功能由二类居住用地变更为公

用工程用地；调整地块面积：681.90㎡，并增加 15m宽度防护绿地。

地块一锅炉房现阶段供热能力为每小时 6蒸吨，供热面积为 5.6万㎡，为了

满足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【2013】37号及《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情

况考核办法（试行）实施细则》（2014）等国家、省、市环保要求等相关规定，

建议将其供热能力提升至每小时 20蒸吨，为更多的周边居民提供供热服务。

地块 1现行总体规划用地性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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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块 1拟调整后用地性质

2、地块二修改要求

哈拉海镇区近年来商品房住宅面积在逐年增加，为了满足现阶段镇区供热的

长远需求，秉承着节约的原则，拟将 G302国道与纬六东路交汇，纬六东路南侧

商住混合用地变更为公用工程用地，用于集中供热建设；并取消现行总体规划所

规划的位于镇区北部工业区和北环路、滨河一路交汇处的供热公用工程用地性

质；调整地块面积：3663.24㎡，并增加 15m宽度防护绿地。

为了满足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【2013】37号及《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

划实施情况考核办法（试行）实施细则》（2014）等国家、省、市环保要求等相

关规定，建议地块二新建供热能力大于每小时 20蒸吨以上的集中供热锅炉房，

为更多的周边居民提供供热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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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块 2现行总体规划用地性质

地块 2拟调整后用地性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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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拟规划调整类型分析

从城市规划的实际工作来看，目前规划调整工作主要表现有以下三种类型：

（一）规划修编

修编一般是指规划的时效性逐渐减弱，或者社会经济发生重大改变，引发规

划的不适应性，例如总体规划、控规已不适应发展需要，或者政府对该区域需重

新定位，或者指导控规的上层次规划，如总体规划或分区规划发生了较大改变等，

都将引发重新规划修编工作。

规划修编工程量大，时间持续较长，对于时间紧迫的建设项目来说，实施难

度较大。

（二）规划整合

规划整合是近年来比较流行的一个词汇，不同于规划修编、规划局部调整，

规划整合的对象是至少 2个以上的规划。现行相邻区域规划为例，由于缺乏对相

邻区域规划编制工作的统筹与协调，出现不同区域成果的“打架”现象；部分由

于规划编制主体不一，主导思想不同，各自为政，以致相互衔接不够，于是区域

规划整合编制工作应运而生。

（三）规划局部调整

由于快速变化的社会背景，乡镇建设发展所面临的各种不确定因素，乡镇建

设在规划的管理和实施过程中，常常遇到对于规划的各项具体控制要求进行调整

的各种变动诉求，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规划局部调整工作，例如对某地块用

地性质或土地开发强度进行变更、改变城市道路走向等。

从城市规划的工作构成来看，规划编制、规划修编或规划整合是一种规划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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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工作，可以理解为规划管理的前期准备工作，规划局部调整则应归属于规划的

实施管理阶段，可以理解为规划管理的后期工作。从行政行为的分类来看，规划

局部调整是一种被动的具体行政行为，规划编制、规划修编或规划整合则是一种

主动的抽象行政行为。

综上所述，《农安县哈拉海镇总体规划（2013-2030）》已不能满足哈拉海

镇发展环境的众多变化，使现行总体规划对镇区建设的指导意义下降，亟需对总

体规划进行修编。但总体规划修编所需周期较长，面对建设过程中的实际诉求，

需要对局部地块进行调整，以适应现实需求。

针对地块，坚持在合理合法的基础上，完成规划实施管理程序调整，进而对

下一步总体规划修编进行补充和完善，以指导下一层面的各项规划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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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用地性质调整原则

（一）整体性原则

对于用地性质的调整要有综合的、系统的观念，把乡镇土地看作是自然、

经济、社会三者的统一体，对乡镇的多方面因素进行综合的考虑。对于该地块用

地性质的调整也必须从整体性考虑，从区域整体层面出发。该地块调整用地性质

后，不会影响原有区域用地整体结构，符合整体性原则。

（二）以人为本原则

乡镇的主体是生活于其中的人，土地资源最终是人们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

载体，因而乡镇土地资源利用必须以乡镇中人的需求为依拖，贯彻以人为本的原

则。经济在发展，人们物质文化、生活水平在提高，对市政基础设施的供给需求

也逐年增加，而哈拉海镇现行供热工程规划不符合现阶段哈拉海镇的实际需求及

长远可持续发展，对其用地性质的调整，符合以人为本的原则。

（三）区位原则

调整的 2个地块，均临近镇区干道，交通便利，符合用地选址原则。

（四）经济实用的原则

2个地块用地性质调整有利于集约建设成本，可为更多的广大居民提供供热

需求，有利于哈拉海镇民生事业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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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结论及建议

结论：

经过调查分析论证，沿用现状位于哈拉海路与东一街交汇，东一街西侧原址

供热锅炉房，继续为周边居民提供供热服务，继续保留现状用地性质的调整以及

将 G302国道与纬六东路交汇，纬六东路南侧商住混合用地变更为公用工程用地，

用于集中供热建设，是可行的。

地块调整符合哈拉海镇镇区区域功能需求，对周边生态环境、交通通行等影

响在合理范围以内，对民生等社会效益提升较大。

本次对于地块的论证调整，是在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程序要求基础上，对地块

使用功能进行完善调整，符合哈拉海镇现实情况。

建议：

1、调整地块作为整体进行规划建设，完善基础配套设施，功能要求严格按

照既定功能进行建设。

2、在新一轮总体规划编制过程中，针对本地块，进行修改完善，论证报告

满足哈拉海镇近期建设需求。



拟调整地块位置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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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安县哈拉海镇总体规划（2013-2030）土地利用现状图（调整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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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安县哈拉海镇总体规划（2013-2030）用地布局规划图（调整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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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安县哈拉海镇总体规划（2013-2030）用地布局规划图（调整后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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